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企业经营和劳务管理分会
建协经〔2014〕06号


关于开展建筑劳务管理

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有关行业建设协会、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筑企业、会员单位：

劳务管理是建筑业发展的基础管理工作。多年来，广大建筑劳务管理工作者认真履行职责，开拓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建筑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表彰先进，调动广大建筑劳务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建筑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经研究，我会决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对多年来在建筑劳务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工作者进行评选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以上（含一级）企业、有关行业建筑劳务输出管理部门均可申报。

二、申报条件

    1、热爱建设行业，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建筑劳务管理和农民工管理各项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 从事建筑劳务管理工作5年以上，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工作认真，技术过硬，建立健全企业劳务管理制度，全面完成年度责任目标。

或从事外出建筑劳务管理5年以上，努力做好外出劳务队伍管理，积极为外出施工企业和劳务人员服务，深受外出施工企业、劳务人员的拥护。

3、关爱农民工生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重视农民工培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4、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工作尽职尽责，业绩突出。

    5、所在企业近三年无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无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无违规经营事件。
三、申报要求

申报个人应如实填写《建筑劳务管理先进工作者申报表》，向所在省市或行业协会提出申请。各相关协会审核后，向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企业经营和劳务管理分会推荐。

    申报时间截至2014年5月30日止。请将申报材料一份报送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企业经营和劳务管理分会，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1870147415@qq.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8号A座601室 

邮    编：100081

联 系 人： 闫萌萌     

联系电话：（010）62145379  

传    真：（010）62168150

网    址：中国建筑企业管理网www.jzqygl.org。

1、 附件：

2、 建筑劳务管理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3、 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1：

建筑劳务管理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姓    名
	
	职    务
	
	贴照片处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从事建筑劳务年限
	
	

	单位名称
	

	地    址
	

	资质等级
	
	企业性质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申报人工作简历及优秀事迹（1000字以内）：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区、行业协会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工作简历及优秀事迹可另附页。
附件2：

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

1、 申报表；

2、申报者工作简历；

3、申报者业绩材料；

4、企业资质证书（含年检页）、营业执照复印件；

5、所在企业无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无重大质量和安全责任事故、无违规经营事件发生的证明(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开具)；

注：以上所有表格和资料须用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



